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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母子公司架构下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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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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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公司 转投资 的 自 由让原有公司股东
“

升 级
”

成 了 母公司股 东 ， 作 为 股东利 益重 要保障 的 查阅 权被架空 。 过

度强调逻辑上的 自 洽性导致利 益保护 的 失衡 ， 只有基于现实利益平衡的 需要去扩 张母公 司股东 的查阅 权才 能体

现法律应有 的正义 。 借鉴美国 和 日 本母公司 股东查阅 子公 司文件记录的做法 ， 分析现有障碍并结合我国 既有的公

司 制度体系 ， 在主体 、 主观方面 ， 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构想 ， 并引 进专家辅助人制度 ， 以完善我国母子公司 的 治

理 ， 实现母公司股东利 益的平衡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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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审理的方某等四人诉上海安居物业有 限

一

、 丨叫＆的提
限公司 （下称房产销售公司 ） 案①

。该案中原告是物

股东知情权是保护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 ， 所以业公司的股东 ， 物业公司拥有房产销售公司 ９０％的

《公司法 》 除要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之外还赋予股 股份且实际控制着房产销售公司的财务与经营 。 原

东对公司文件记录的查阅权 。 查阅权作为股东知情告为了正确评估 自 己的股权价值欲查阅房产销售

权的重要制度保障若非针对股东投资的客体行使 ， 公司 的账簿 ，
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

理由是股东知情

则难以想象这一权利的正当性。但是随着公司转投 权源于股东身份 ，
股东只能向其所在的公司行使知

资的 自 由化 ， 企业为了提高运营效率并降低运营成 情权 ， 子公司是独立法人 ， 即使是全资子公司 ，
其

本
， 很多单

一形式的公司变成了母子公司 的结构 ， 法人地位依然独立 。 法院在既有制度下作出这一判

股东被
“

升级
”

成了母公司股东 。 按照传统的公司法 决无可厚非 ， 我国法院只能依据
一

定的法学方法论

律设计 ， 査阅权的边界限于该股东直接出 资的实适用法律 ， 而不能是从立法论的角度判决案件 。 但

体 ， 这就造成子公司层面的运营信息和管理层受信是我们从判决结果可以看出坚守既有规定需要无

义务的遵守情况无法被真正利害关系人得知 的现视子公司经营决策权被母公司主导的事实 ，
以及不

象 ， 制度的缺位让母公司这
一法律拟制主体限制了去考虑子公司经营利益归属母公司 的经济关系 ，

否

母公司股东获取信息的能力 。 在很多情况下母公司则拒绝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文件记录的做法除

股东和子公司之间存在着根本意义上 的经济关系 ， 了符合法条的逻辑外根本没有事实上的合理性 母

如果过多地纠缠于形式意义上的主体阻隔 ， 势必产子公司 的结构让母公司股东和财产之间 的距离更

生实质意义上的不公平 。 比如股东收益完全取决于加疏远 ， 制度的缺失把母公司股东置于
一种危险的

子公司 的纯粹控股母公司 ， 法律形式上的子公司是 状态 ， 立法中查阅权所要达到的 目的 由于母子公司

实质资产上的母公司 ，
但母公司股东却没有获取子的结椅雨无法卖现ｙ

公司信息的制度保障 。 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的内在价一＾ｖ

值追求 ， 当母公司股东股权价值由子公司决定时 ，

＾ｍ Ａ

原有具有理论正当性的查阅权规定让股东丧失了实践 中母公 司股东利益保护的需要让股东查

维护合理利益的请求权基础 。阅权的扩张制度应运而生 ， 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

此类案例在我国早已出现 ， 例如上海第二中级也叫多层查阅权 （ ｍｕ ｌｔ ｉｐ ｌｅｉｎｓｐｅｃｔ ｉｏｎｒ ｉｇ
ｈｔ ）

， 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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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 司 的股东查阅 子公司 文件记录尤其是财务资２ ． 查阅权行使的
“

合理 目 的
”要求

料的权利 。 Ｅｉ ｓｅｎｂｅ ｒｇ教授称其为权利的穿越 （ ｐａｓｓ
“

合理 目的
”

这
一

要求在股东查 阅公司文件和

ｔｈｒｏｕｇ
ｈ ）

， 他认为子公司股东的
一些权利可以直接查阅范围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 特拉华州 《普通公

透过母公司穿越到母公司股东手里行使
？

。 母公司司法 》对
“

合理 目的
”

的规定是
“

与股东利益存在合

股东查阅权扩张在成文法上主要体现为 以美国特理关系
”？

。 当法院根据个案认定股东的查阅请求

拉华州 为代表的
“

效果上穿越
”

和 日 本是
“

实体上穿具备
“

合理 目的
”

这
一要件时 ，

即便是股东还存在其

越
”

两种 。 在下面 ，
将先分别对这两部成文法进行它有待商榷的次要想法 ，

也不会影响查阅权 的行

阐释 。使
？

。 当然这
一

权利的行使前不能违背公司最佳利

（

一

） 特拉华 州 《普通公司 法 》对查 阅权扩 张益原则
？

。 需要进一步说明 的就是对
“

目 的是否合

的规定理
”

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 根据股东查阅内容的不

《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 》第２２０条 （ ｂ ） 款规定 ， 同举证责任有不同的分配 ， 如果仅仅是查阅复制股

任何股东本人 ， 或通过律师或其他代理人 ，
经书面东名册 ， 拒绝査阅的公司应该证明股东不具有

“

合

通知并宣誓说明其 目 的之后 ， 有权在正常营业时间理 目的
”

；
如果股东查阅对象涉及到公司账簿 ， 举

内为了所述的任何合理 目 的查验公司和子公司的证责任则转移由股东承担
？

。

账簿和记录 ，
但需要在下述情况下进行 ： 公司对该（二 ） 日本 《 公司 法 》对查 阅权扩张的规定

子公司 的相关记录享有实际的占有和控制权 ； 或者日 本为了强化子公司信息透明度 ， 在 １９９９年

公司可通过行使对该子公司 的控制权取得相关记《 公司法 》 规定母公司股东经法院许可后可 以查

录 ， 但是 自 书面提出查验要求之 日 开始 ：
股东对子阅子公 司 的文件记录 （ 日 本１ ９９９年 《 公司法 》

公司该等账簿和记录的查验不会违反公司或子公第２９３条第 ８款第 １项 ） 。 这里的文件记录包括股东名

司与其他非关联公司之间所达成的协议 ；
且该子公册 、 公司章程 、 股东会会议记录 、 董事会会议记

司没有法律上的权利拒绝母公司提出对该等账簿录 、 监察报告以及财务报表等 （ １９９９年 《公司法 》

和记录进行查验
？

。第２４４条 、
２６０条 、 ２６３条 ）

Ｗ
。 ２００ ５年 日本新颁布的

１ ． 查阅主体要求《公司法 》在４３３条继续沿用这一规定 ， 并把查阅范

根据上述条文可以看出特拉华州查 阅权的行围进
一

步扩大到子公司会计账簿
？

。

使主体限于公司股东 ， 对于持股比例和持股期限１
． 査阅权行使的主体要求

并没有要求 。 这里的股东主要是指 ： （ １ ） 股份公司日本 《公司法 》第４３３条第 １项规定 ， 去除无表

中经登记的持有人 ；
（ ２ ） 表决权信托的受益人 ； （

３
）决权股东后持有母公司 ３％以上投票权或者 ３％以上

隐名股东
；

（ ４ ） 非股份公司 中记录在册的社员
？

。不股份的股东 （章程约定低于投票权比例或者股份比

过不具有公司股东形式外观的事实股东必须要提例的按照章程 ）
，
说明正当理 由后可以 向法院提出

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 在提出查阅请求的宣誓书中说查阅子公司会计账簿以及与此相关资料的请求 ， 由

明请求人的股东身份 ， 并随附一份书面证据 ， 证明法院判断是否允许母公司股东在营业时间 内随时

该股份的受益所有权 ， 同时说明该书面证据是其原査阅复制这些资料 。 从该规定可看出 日本对查阅主

件的真实副本
？

。体有一定限制 ， 将查阅权定位在少数股东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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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当事人Ｃａｒｒｏ ｌｌ欲査阅ＣＭ＆Ｍ公司的账簿文件 ，

声称 自 己査阅的 目 的是为了正确评估股票价值 ，

ＣＭ ＆ Ｍ公司认为Ｃａｒｍ ｌ ｌ查阅公司账簿的 目 的除了评估 自 己 的股票价值夕 卜

还存在获取第三方认为有价值的财务信息的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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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

２ ． 查阅权行使的 目 的要求指为
一

个公司全部或者部分直接或间接持有其股

在查阅 目 的上 日 本《公司法 》采用了负面列举份的实体 ， 并且公司对该实体的各项事务享有直接

的形式 ， 明令拒绝 以下五种情况 ：
（ １ ） 股东查阋的或间接控制权 。此类实体包括但不限于公司 、合伙 、

目 的并不是为 了确保其股东权利或者调查公 司不有限合伙 、 有限责任合伙 、 有限责任公司 、 法定信

当行为 ；
（ ２ ） 股东提出查阅请求 目的是为了妨碍公托和——或合营企业等

？
。 何谓

“

控制
”

， 法律上并

司 的经营 、 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
（ ３ ） 提出查阅请求没有一个固定的含义 ，

“

控制
”

并不以持有子公司全

的股东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
（４ ） 査阅 目 的是部股份或者绝对多数股份为要件 ， 这需要法院结合

为 了向他人泄露公司 的会计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具体情况进行个案判断 。 在
“

受托责任
”

下股东控制

料以获取个人利益 ； （
５

） 查阅请求人在过去的 ２年 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董事和对公司重大事项进行投

内 ， 曾有向他人泄露公司的会计资料或者其他相关票等间接和潜在的形式存在 。 在这个案件中 ， 虽然

资料获取个人利益的事实
？

。母公司在子公司 中的股份不超过 ５０％ ， 但是除此之

： 依据成文法处理股 夺 杏 阅权献
－ 、 依据成又去处

＝
乐查’定Ｍａｙｓ公司属于法律上被控制的子公司

⑤
。

扩张的案件分析其次 ， 母公司对子公司除了具备
“

控制权能
”

（
一

） 案情概要外 ，
还需要拥有

“

实际控制力
”

。 从Ｗｅ ｉｎｓｔ ｅｉｎ公司

２００３年特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关于股东查阅对Ｍａｙｓ公司持股上推断出前者对后者的控制关系

权扩张的规定由该州最高法院在Ｗｅｉｎｓｔｅ ｉｎＥｎｔｅｒ
－仅仅是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记录的第一要

ｐｒｉｓｅｓ
，
Ｉｎｃ ．

ｖ ．Ｏｒｌｏｆｌ＾
②
中首次采用 ， 该案原告Ｏ ｒｌｏｆｆ件

，
除此之外还需要看Ｗｅｉｎｓｔｅ ｉｎ公司是否可以利

是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公司 （
该公司登记于特拉华州 ）的股东 ，

用其
“

控制权能
”

让Ｍａｙｓ公司按其要求提交账簿记

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公司拥有Ｍａｙｓ公司４５
． １６％的股份 ，

Ｍａｙｓ公 录 ， 也就是关键的第—？要件
“

实际控制力
”

（ ｂｅ

司的七名董事中有两名同时还是Ｗｅｉ ｎｓｔｅｉｎ公司 的ａｂ ｌｅｔｏｅｘｅｒｃ ｉｓｅｉｔ ｓｐｏｗｅｒｏｆｃｏｎｔｒｏ ｌｔｏ ■ｃａｕｓｅｔｈｅ

董事 。 原告打算出售 自 己在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公司的股票 ，
ｓｕｂｓｉｄ ｉａｒｙｔｏｐｒｏ ｄｕｃｅｉ ｔｓｂｏｏｋａ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ｓ ） 。 虽

为了让股票有
一

个更好的估值 ， 同时尽到出卖人的然Ｍａｙｓ公司董事会中有Ｗｅｉｎｓｔ ｅｉｎ公司这
一

最大股

注意义务 ，
遂依据特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第２２０条东支持的成员 ， 但是这些董事也不能违背对所在公

规定要求查阅Ｗｅ ｉｎｓ ｔｅｉｎ公司和Ｍａｙｓ公司的账簿资司的忠实义务 ， 拥有控制权的大股东未必可以强制

料 。 特拉华州初审法院认为 ， 新修订的法律没有规子公司完全按照其要求从事 。 母公司虽然可以解聘

定关于子公司并非被母公司全资控股或者和母公子公司 中
“

不听话
”

的董事或者 自 己 以 股东身份查

司不构成
“

他我
”

的情况下如何行使查阅权的问题 ，
阅子公司文件记录等替代方法 ，

但是这并不属于特

但是法院有责任对此进行补充 。 补充的结果是允许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规定的要件
？

。 本案原告最

原告的请求 。 Ｍａｙ ｓ公司对此成立了 由独立董事组终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Ｗｅ ｉｎｓｔｅ ｉｎ公司对Ｍａ
ｙ
ｓ公

成的委员会 ， 该委员会认为原告查阅账簿的行为不司存在
“

实际控制力
”

。

符合Ｍ ａｙｓ公司股东的最佳利益 ， 因此拒绝原告请虽然初审法院基于衡平法上的权利强制子公

求并上诉到特拉华州最高法院
？

。司提供账簿记录
？

， 但是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认为

（二 ） 特拉华州依据成文法对案件的裁判观点这种
“

修复
”

超出 了法律条文所涵射的范围 ， 查阅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根据特拉华州 《普通公司权扩张绝对不 应该来 自于衡平法上 的强制 。 换

法 》第 ２２０条规定主要探讨了 以下两个问题 ：
言之 ， 对子公司文件的取得是来 自

“

控制权
”

而不

首先 ， 如何对子公司进行认定 。 按照特拉华州是
“

法院授权
”

， 法院应该尊重子公司的独立法人地

《普通公司法 》第 ２２０条 （ ａ ） 款的规定 ，

“

子公司
”

系位 。 本案母公司对子公司存在一定程度的控制 ， 但

① 参见 日本 《公司法 》第２款 。

？ＳｅｅＷｅ ｉｎ ｓｔｅｉ ｎＥｎｔ ｅｒｐｒ ｉｓｅｓ
， Ｉｎｃ ．ｖ ．Ｏｒ ｌｏｆｆ ，８ ７０

Ａ ．２ｄ ４９９ （
Ｄ ｅｌ

．２００５
）

．

③ＳｅｅＷｅ ｉｎ ｓｔｅ ｉｎＥｎｔ ｅｒｐｒ ｉｓｅｓ
，

Ｉ
ｎ ｃ ．ｖ ＿Ｏｒ ｌｏｆｆ

， ８ ７０Ａ ． ２ｄ ４９９ ， ５ ０１
，
５０４ （

Ｄｅｌ ．２００５
）

．

④ＳｅｅＤ ｅｌ ．ＣｏｄｅＡｉｍ ．ｔ ｉｔ ．８
，

§２２０
（
ａ

）
（ ２ ） ？

⑤ＳｅｅＷｅ
ｉ
ｎ ｓｔｅｉ

ｎＥｎｔ ｅｒｐｒ ｉ
ｓｅｓ

，
 Ｉｎｃ ＿ｖ ．Ｏｒ ｌｏｆｆ

，

８７０Ａ ．２ｄ ４ ９９
，
５０７－５ ０８（

Ｄ ｅｌ．２０ ０５
）

．

？ Ｉｄ ．ａ ｔ５０８
－５ １０ ．

⑦Ｉｄ ．ａ ｔ ５０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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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控制力还不足以获取子公司所有资产记录的程公司股东对子公司文件记录的查阅请求也实难通

度 ， 最终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把原告的查阅范围 限过子公司的许可 ， 法院若视此种
“

拒绝
”

为母公司缺

制在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公司实际占有 的文件记录上 ，
而不包乏

“

实际控制力
”

的表现 ， 查阅权扩张行使的规定将

括Ｍａｙｓ公司所占有的部分
？

。变得形同虚设 。

（ 三 ） 对案件裁判 的进
一步探讨如果母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的股权 ， 对

“

实际

在 ２００３年之前 ， 由于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 》还控制 力
”

的判断会比较简单 ， 但是若是 以这种情

没有查阅权扩张的规定 ， 州最高法院对于母公司股况作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的常用标准 ， 就会

东查阅子公司文件的请求通常报抱以否定态度 ， 除与特拉华州过去所采用的
“

人格否认理论
”

标准难

非子公司人格被否认 ， 母子公司人格实为
一体 。 此以 区分 。 全资子公司 的独立人格本身就容易被否

项例外的逻辑是母公司和子公司 已经属于
“

同
一

人定 ， 而且母公司强制全资子公司提供账簿记录
一

格
”

，
母公司股东的查阅权当然也及于子公司 ，这之般也不存在

“

实际控制力
”

不足的问题 。 以全资母

间不存在权利扩张问题 。 当然涉及到人格否认 ， 通子公司形态作为判断股东查阅权扩张的常用标准 ，

常都是由法院进行个案审查 。 ２００３年特拉华州 《普实际上是对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适用范围的严

通公司法 》 明确规定了查阅权的扩张 ， 并确定了审重限缩 。 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ｃ ．ｖ ．Ｏｒ ｌｏｆｉ＾初审

查的两步走要件 ，
美 国有学者据此认为与过去采法院明知道Ｗｅｉｎｓｔｅ ｉｎ对Ｍａｙｓ公司 “实际控制力

”

不

用
“

人格否认理论
”

不同 ， 这一新规定给出了具体的足 ，
还仍然

“

确定
”

地认为 自 己有衡平法上的权利强

标准 ， 让法院判案更加容易
？

。制Ｍａｙｓ公司提供资料 ，
虽然该案最终改判 ，

但是多

虽然母公司可 以利用股权优势让子公司董事少还是看出司法对扩大母公司股东查阅范围以强

会中的
“

自 己人
”

占多数或者创造出母子公司拥有化对子公司监督的价值取向 。

共同董事的情形 ，
但是基于董事受信义务的制约 ，

ｍ ｔ 奸批 从八批
Ｉ

Ｉ 龙击？ 士八＝１处ＨＰ 。 丨 丨 ２八
四 、 依据判例 法对股 东查阅权妒张的分析

从董事构成上很难判断母公 同能否操纵子公司董

事会 。在上述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 ｓｅｓ
， 
Ｉｎｃ

．
ｖ ．Ｏｒ ｌｏｆｆ＾ （ 

—

） 判例法对查阅权扩张的思维路接

中 ， 母公司持股并不占有绝对多数 ， 子公司 ７名董股东查阅权扩张的规定在特拉华州 ２００３年修

事只有２名兼任母子公司董事 ， 子公司董事会明确改公司法后 ，
２０〇４年堪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也

拒绝提供文件记录 。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 由此得出在成文法上允许了母公司对子公司账簿文件的查

母公司没有能力控制子公司董事会让其提供资料 。 阅
？

。 但是还有多数州的成文法没有这一规定 ， 根

但是如果条件换
一下

，
母公司拥有子公司 ６７％的股据这些州的判例 ， 大致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思维

票 ， 子公司董事会中三分之二都是母公司的人 ，
子路径 。

公司董事基于受信义务对母公司股东查阅请求置１ ． 严格遵守法条字面解释说

之不理 （ ｇ卩不明确表示拒绝 ） ， 法院未必能够更加按照这
一思维路径 ， 法无明文规定时股东查阅

容易地判案 。 以 “

实际控制力
， ，

为查阅权能否扩张的的客体只能是所在公司 的文件 ， 即便母公司持有子

标准 ，
在子公司拒绝母公司要求时 ， 法院可认为母公司全部股份 ，

也无查阅权扩张之可能
？

。 若允许

公司不具备这
一

要件而驳回母公司股东查阅的要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账簿 ， 超出了法条所能涵射

求 ， 在子公司董事会对查阅权的请求不作出任何回的范围 。 不过在严守条文主义的州法院也意识到过

应 ， 法院还是要考量母子公司之间复杂的事实关系度拘泥在条文之中让股东没有机会获取子公司的

如持股数量 、 董事情况等对
“

实际控制力
”

进行综合信息 ， 不利于追究公司经营者的责任 ， 立法者应该

判断 。 在母子公司管理层共谋从事非法行为时 ，
母 重新考量现有规定的正当性

？
。

（ＤＩｄ ． ａｔ５ １ １ ．

（１）ＳｅｅＭ ａｔｔｈｅｗＡ －Ｋ
ｉ
ｔｃｈｅｎ

，Ｔｈ ｅＲ ｉｇ
ｈｔ ｏｆａＰａ ｒｅｎｔ

＇

ｓＳｈａ ｒｅｈｏｌｄ ｅｒｓ ｔｏＩｎｓｐｅｃｔｔｈ 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Ｒ ｅｃｏｒｄ ｓｏｆＳｕｂｓ
ｉ
ｄ

ｉ
ａｒ

ｉ
ｅｓ ：Ｎ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ｉｒ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 ７４Ｕ ．ＣＩＮ．Ｌ ．ＲＥＶ．１ ０８９

，ｐｐ ． ｌ０９４
（
２００ ６

）
．

③ＳｅｅＷｅｓｔ
’

ｓＫ ａｎｓａｓＳｔａｔ ｕｔ ｅｓ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Ｋ ．Ｓ ．Ａ ．１ ７
－

６５ １０
（
ｂ

）

．

④Ｓｅｅ Ｐａｎ ｉｔｚｖ ． Ｆ
．

Ｐｅｒｌｍａｎ
＆ Ｃｏ ．

，
ｌｎｅ ．

，
１ ７３ｓ ． Ｗ ． ３ｄ４２ １

（
Ｔｅｒｍ ． Ｃｔ ．Ａｐｐ ．２００４

）
？ 该案中

，
原告Ｐａｎ

ｉ
ｔｚ是被告Ｐｅｒｌｍａｎ公

司的股东 ， 原告怀疑被告和其子公司 的董事存在不忠实公司 的行为 ， 遂要求査阅被告及其子公司 的记录 。 被告Ｐｅｄｎｕｍ公司

认为子公司股东名册上并没有原告的名字 ， 所以只允许原告查阅母公司的文件记录 。 Ｗ ． ＦＹａｎｋＣｒａｗｆｏｒｄ法官在判决中确定

股东无权查阅全资子公司 的记录 。

？ ＳｅｅＦｅ ｌ
ｄｍａｎｖ ．ＳａｎＭａｔｅｏＦ

ｉ
ｎ ．Ｃｏｒ

ｐ
．

，２７６
Ｃａｌ ．Ｒ

ｐ
ｔ ｒ ．２８５ ，２８７

－

２８８
（
Ｃａ ｌ ．Ｃｔ ．Ａｐｐ ．１ ９９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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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积虹 ， 王喆 ： 论母子公司架构下母公 司股东查阅权扩张


４７

＿

２ ．
“

同
一

主体
”

说只要立法者认为现实的公司治理需要强化母公司
“

同一主体
”

理论也称为
“

他我理论
”

（
ａｌｔｅｒｅｇｏ ） ，股东对子公司的监督能力 ， 可以通过立法程序明确

是美国很多州法院处理股东查阅权扩张案件时常规定查阅权扩张 。 较为棘手的是
“

法人人格独立
”

问

用的思维路径 。 这种分析方法与法人人格否认有着题 ， 在子公司有 自 身独立的管理层 、 财产等情况

相似的考虑基础 ： 当
一

个法人只是另
一

个法人的工下
，
若没有合理的制度约束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

具或者业务渠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ｄｕ ｉ ｔ ） 时 ， 其独立性的账簿文件 ， 除了形式上会显示对子公司独立人格

可以被否定
？

。 在成文法没有规定股东查阅权扩张不尊重外还有可能对母子公司这个大的整体产生

的
一

些州 ， 母公司股东想要实现对子公司记录的查负面效应 。 之所以借用法人人格否认理论而例外的

阅必须要证明子公司是母公司的
“

他我
”

， 仅仅证明特许股东査阅权的扩张 ， 似乎可以看出美国法院对

母子公司有共同的董事
？

， 或是母公司在子公司中于破坏法人独立性有着深刻的罪恶感
？

。 立法可以

有较高的持股 比例
？

， 并不能实现查阅的 目的 。解决法律依据问题 ， 但是立法若不充分考虑股东利

３
．


“

控制支配
”说益 、 子公司董事受信义务和子公司商业秘密保护之

“

控制支配说
”

的理论基础 同样来源于法人人间 的平衡则丧失正当性的基础 。

格否认理论—— 母公司过度控制子公司造成母公Ｓ
ｊ

司应对子公司的侵权之债负责
？

。 卡多佐法官解释五 、 查门权４厂张的利血千衡

说 ： 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全面的支配和明显的干（

一

）母公司股东 知情权与子公 司董事受信义务

涉 ， 根据代理的
一般规则 ， 子公司成为了母公司代法律上若是允许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文件

理人
？

。 这一理论与前述
“

同
一

主体
”

理论的区别在记录 ， 子公司董事会是否可以拒绝母公司股东的请

于控制力只是判断
“

同一主体
”

的依据之一 。

“

控求？ 美国Ｗｅ ｉｎｓｔｅｉ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Ｉｎｃ ．ｖ．Ｏ ｒ ｌｏｆｌ廉给

制支配说
”

认为母公司股东为了维护 自 己和所在公出了肯定的答案 ， 子公司的明确拒绝也表明了母公

司的利益 ，
扩张其查阅范围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司

“

实际控制力
”

的欠缺 。 若是依据 曰 本 《公司法 》

体现
？

。第 ４３３条规定
， 股东查阅权扩张行使必须经过法院

（
二

） 不 同 思维路径的评析的事先同意 ， 也就不存在子公司表态与否的 问题 。

上述不同的三种思维路径虽然各有不同 ， 但是笔者认为 ， 即便母公司股东基于
“

合理 目的
”

有

大致上面临两个前提问题 ， 这也是母公司股东查阅权通过母公司请求查阅子公司的文件记录 ，
也不表

权扩张的疑虑所在 。 首先是没有法律依据 ， 其次是明子公司董事会责任的当然豁免 ， 子公司董事会如

对子公司独立人格的忽视 。 前者是制度缺失问题 ，

果认为此项査阅会损害公司利益 ， 基于受信义务应

？ＳｅｅＭａｔｔ ｈｅｗＡＫ ｉｔｃｈｅｎ
，ＴｈｅＲ ｉ

ｇ
ｈｔｏ ｆ

ａＰａｒｅ ｎｔ
＇

ｓ Ｓｈａ ｒｅｈｏｌ ｄｅｒｓ ｔｏ Ｉｎｓｐｅｃ ｔｔｈｅＢｏｏｋｓａ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 ｉａ ｒｉｅｓ ：Ｎｏｎｅ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Ｂｕｓ ｉｎｅｓ ｓ？
，
７４Ｕ．Ｃ ＩＮ ．Ｌ ．ＲＥＶ

，

１０８９
，ｐｐ ． １０９５

（
２００６

）

．

②ＳｅｅＳ ｅｅＬ ｉ
ｓｌｅｖ ．Ｓｈ ｉｐｐ ，２７３

Ｐ ．１ １ ０３（
Ｃａ ｌ ．Ｃ ｔ ．Ａ

ｐｐ
．１犯９

）
， 该案 中 Ｈａｄｅｎ证券公司共发行 

１００ ００份股票
， 其中 ＩＳＬＥ拥有

２００股
，
Ｅ ．

Ｓ ．Ｓｈｉ
ｐｐ拥有 ５０００股 ， Ｅ ．Ｓ ．Ｓ ｈｉ ｐｐ的妻子Ｅ ．Ｈ ．Ｓｈ

ｉｐｐ拥有 １０ ０股。公司共有３名董事其中就包括Ｓｈ ｉ

ｐｐ夫妇 ，
Ｅ ． Ｓ ．Ｓｈ ｉ

ｊ
ｓｐ实

际控制了Ｈａｄｅｎ证券公司 。 Ｅ ． Ｓ ． Ｓｈ ｉｐｐ用Ｈａｄｅｎ证券公司 的资产购买 了Ｍ ｅｔ ｒｏｐｏ ｌｉｔ ａｎ金融公司价值６９６００美元的股份 ， 并担任

这
一

公司 的董事长 。 ＬＩＳＬＥ怀疑Ｅ ． Ｓ ．Ｓｈ ｉｐｐ存在违反公司义务的行为 ，
提出查阅Ｍｅｔｒｏｐｏ ｌ ｉ ｔａｎ金融公司文件记录的请求 ，

最

后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并没有以母子公司有共同董事作为查阅权扩张的充要条件 。

③Ｓｏ ｕｔｈ ＳｉｄｅＢａｎｋｖ ．Ｔ ． Ｓ ．ＢＣｏｒｐ ．

， ４ １９ Ｎ ．Ｅ ．２ｄ４ ７７
，
４７９ （

１１ １ ．Ａｐｐ ．Ｃｔ ．１９８ １ ）
．该案中 ， 原告ＳｏｕｔｈＳ ｉｄｅＢａｎｋ拥有被告Ｔ ． Ｓ ．Ｂ

公司的股票 ， 原告提出查阅Ｔ ． Ｓ ．Ｂ公司以及Ｔ ． Ｓ ．Ｂ公司持股９０％的Ｔｒ ｉ

－Ｓｔａ ｔｅ公司的文件记录 。 伊利诺伊州法院以母子公司之间

不存在
“

他我
”

情形 ． 否决了原告的请求
——

？Ｓｅｅ Ｈａｒｒ
ｙ
Ｇ ．Ｈｅｎ ｎ

，
ＪｏｈｎＲ． Ａｌ ｅｘａｎｄｅ ｒ

 ，
Ｌａｗｓ ｏ 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 ｉｏ ｎｓａｎｄ ｏｔ ｈｅｒｂｕｓ ｉｎ ｅｓ ｓｅｎｔ ｅｒ

ｐ
ｒ ｉｓｅｓ

， 
Ｗｅｓ ｔＰｕｂ ．Ｃｏ ．

， ｐ ｐ．
１４ ３

（
１９ ８３

）
．

⑤ＳｅｅＢｅｒ ｋｅｙ
ｖ ．Ｔｈ ｉ

ｒｄＡｖ ｅ ．Ｒｙ ．Ｃｏ ．

，
１ ５５Ｎ ．Ｅ ． ５８

，

６ １（
Ｎ ．Ｙ ．１ ９２６）

．

⑥Ｓｅｅ Ｓｔ ａｔｅｅｘ ｒ ｅｌ
．Ｕｎ ｉｔｅｄＢｒ ｉｃｋ ＆Ｔｉ

ｌ ｅＣｏ ．ｖ ．Ｗｒ
ｉｇ
ｈ ｔ

，３３ ９Ｍｏ ．１ ６０
，９ ５ Ｓ

．Ｗ ． ２ｄ８０４
， ８０８

．

（
１９３ ６

）
．该案 中ｎ ｉｔ ｅｄＢｒｉｃｋ公司

（ 以下简称ＵＢ公司 ） 拥有Ｕｎ ｉｔｅｄＢＨｃｋ＆Ｔ ｉ ｌ ｅ公司 （ 以下简称ＵＢＴ公司 ） 的全部股票 ， ＵＢＴ公司主要经营制造和销售砖瓦业

务 ，

Ｕ Ｂ公 司 只是单纯的控股 ， 其公 司收人全部来源于ＵＢＴ公司 的股票分红 。 两个公司拥有共同的办公地点和共同的管理

层 。 Ｕ Ｂ公司的股东Ｍｏ ．Ｐｒ ａｔｔ提 出查阅 ＵＢＴ公司 的文件记录 。 密苏里州最高法院认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如此的彻底以

至于子公司对外的责任最终都要 由母公司承担 。 虽然密苏里州在成文法上没有赋予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文件的权利 ， 但

是成文法并不必然拥有优先判例法适用的权利 。 基于责任和权利相平衡的原则 ， 法院认为这种情况下赋予母公司股东査阅

子公 司账簿文件是合理的 。

？ＳｅｅＭａｔｔ ｈｅｗＡＫ ｉ
ｔｃｈｅｎ

，ＴｈｅＲｉｇ
ｈｔｏｆａ Ｐａ ｒｅｎｔ

＇

ｓ Ｓｈ 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ｓｔｏＩｎｓｐｅｃｔｔ ｈｅ Ｂｏ ｏｋｓ ａｎｄＲｅｃｏ ｒｄｓ ｏ ｆ
Ｓｕｂｓ

ｉｄ ｉ
ａｒ

ｉ
ｅｓ

：Ｎｏｎｅ ｏｆ

ｔ ｈｅ ｉｒ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
，
７ ４Ｕ ．Ｃ ＩＮ ．Ｌ ．ＲＥＶ ． １ ０８９ ，

ｐｐ
．

１０９６
（
２０ ０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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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明确拒绝 。 这样就可以平衡母公司股东知情权和和 ９７条 ， 但是在母子公司框架下这种建立在传统公

子公司董事受信义务之间的冲突 。 当子公司做出拒司治理结构之上的规定几乎不能给母公司股东提

绝决定以后 ， 再给予法院介入的空间 ， 并在程序上供什么帮助 。 因为只要将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控制

保障子公司董事充分阐释拒绝的理 由 。 即便事后法在子公司之内 ， 将不法行为的记录保存在子公司 ，

院强制子公司提供资料造成子公司利益受损 ，
子公 母公司股东就很难发现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 更谈

司董事亦得以其尽到受信义务而豁免责任 。不上让违反受信义务的人承担赔偿的问题 。 由于母

（

二
）
母公司 股东知情权与子公司 商业秘密保护公司股东信息不对称造成利益受损的情况并不罕

在公司所有人和管理人分离的情况下查阅权见 ，
比如在 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 ， 管理层通过设立

的价值在于实现股东 的知情权 ， 并以此强化股东控股子公司 ， 并向子公司转移财产 ， 并经过子公司

监督公司 的能力 ， 同时也是维护股东其它权利的层面的不法经营把国有资产流出 ％
。 由于这

一

问题
一

个基础 。 在子公 司行为对母公司有重大影响时 ，
的严重性 ，

国务院为此还专门颁布了 《企业国有资

母公司股东可凭借查阅权的扩张行使获取子公司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 （
国务院令第 ３８７号） ， 并在

的文件记录 ，
了解其经营信息 ， 间接地维护母公第２４条规定 ， 国有企业投资设立的重要子企业的重

司和 自身 的权益 。 在派生诉讼或者
“

双重派生诉大事项 ， 应由该国有企业报其股东 （相应的国有资

讼
”

（ ｄｏｕｂ ｌｅｄｅｒｉｖａｔ ｉｖｅａｃｔ ｉｏｎｓ ）
？
方面 ， 查阅权扩产监督管理机构 ）批准 。 对于上市公司

，
证监会出

张还是母公司股东取得诉讼证据的重要保障 。台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除了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
股东行使查阅权也第 ５３号 ） ，

在其中第 １ １条和第 １ ９条规定
，
被控股的子

可能是纯粹的利 己 ， 这就使得查 阅权扩张和子公司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处置 （购买或出售资产达到
一定

商业秘密保护之间出现了矛盾 。 例如Ｗｅｉｎｓｔｅ ｉｎ Ｅｎ－标准 ）之时 ， 应当 由该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方为有

ｔｅ ｒｐ ｒ ｉｓｅｓ
，

Ｉｎｃ
．
ｖ ．Ｏｒｌｏｆｆ＊中原告的 目的是为了能够效 。 虽然这些规定让母公司股东知情权利有一定扩

以更合适的价格出售 自 己的股票 ， 名义上却是
“

为张 ， 但是毕竟属于特定领域的规则 ， 并非针对母子

尽到出卖人的注意义务
”

， 子公司 以可能泄露商业 公司的一般性立法 ， 适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

秘密为 由拒绝原告请求 。 虽然特拉华州法院在判决（二 ） 母公司 股东查 阅权扩张的障碍

中没有提到查阅权扩张与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冲母公司 股东查阅权扩张到子公司身上的制度

突 ， 但是也属合理预见范围之内 。 笔者认为 ， 在肯安排 ， 首先被质疑的就是其必要性 。 扩张母公司股

定查阅权扩张的基础上通过对
“

合理 目的
”

审查以东权的基础 是由于公司组织结构 的问题造成母公

限制母公司股东的查阅客体 ， 从而实现子公司经营司股东权利被打了折扣 。 可能会有人质疑说传统的

信息获取和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平衡 。质言之
，

“

合 公司法律授予股东监督董事会的权利 ，
实际上也就

理 目的
”

不仅构成查阅权扩张的要件 ， 同时决定查是间接地监督子公司 ， 另外根据财务会计准则通过

阅的客体范围 。 譬如母公司股东为了评估 自 己的股对母公司财务合并报表的查阅就可以 了解子公司

票价值 ， 则查阅范围限制在
“

通常估价标准所涉及的经营现状 ， 因此也不需要扩张母公司股东的查阅

到的账簿记录
”

，
或者股东为确保母子公司合并财权 。

务报表的真实性 ， 查阅人应指 出何处报表涉嫌重大其次 ， 根据投资者理论 ， 作为出资者的股东更

不实 ， 并就此部分进行查阅 ，
而不是阅览编制财务多地只关心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对于公司具体的经

报表的所有记录 。营管理并没有参与的预期 ，
Ｂ
卩使赋予母公司股东对

＾子公司 的查阅权 ， 对于股东保护并不会起到什么作
八 、 我国Ｈ Ｉ

ｆ

权的规疋用 ， 他们更愿意选择理性的冷漠或者
“

用脚投票
”

。

和查 阅权扩张的 障碍分析第三 ， 有人可能会担忧这
－

制度虽然加强了母

（

一

） 我 国有关股东 查 阅权的规定公司股东的保护 ， 但是出 于成本一效益的考虑 ， 母

我国 《公司法 》 中股东查阅权制度根据有限责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所产生的成本会让人怀疑引

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分别规定在３３条入这
一制度的合理性 。 母子公司本质上是两个独立

① 所谓双重派生诉讼 ， 是指在特定情况下 ， 子公司利益受损 ， 但是母公司作为股东怠于行使权利 ，
母公司股东为 了子公

司利益向法院提起的派生诉讼 。 Ｓｅｅ Ｎｏｔｅ
，

Ｓｕ
ｉｔｓｂｙ

Ａ

Ｓｈａ 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ｉｎ ＡＰａｒ ｅｎ ｔＣｏ ｒ
ｐ
ｏ ｒａｔ ｉｏｎ

 ｔｏＲｅｄｒｅｓ ｓ
Ｉｎ

ｊ
ｕｒｉ 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ｓ ｉｄ ｉａｒｙ，

６４ＨＡＲＶ ．Ｌ ．ＲＥＶ ．

ｐｐ
．１３１３

，
１ ３１ ３ （

１９ ５ 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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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积虹 ，
王喆 ：

论母子公司架构下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


４９
＿

的法人 ， 母公司股东查阅权的扩张冲击公司独立性设立子公司Ｂ
，
如果乙违反受信义务利用Ｂ公司转

的同时会增加子公司的成本 ， 更有可能让子公司的移资产到 自 己的关联企业Ｃ ， 假设Ｃ公司经营效率

商业秘密得不到保护 ， 子公司本身具备的灵活经营非常高
，
效益非常好 ，

如果股东甲干涉 ，
则会降低经

优势也可能会被这
一制度抵消 。营效率 ，

虽然不赋予 甲权利造成甲有
一

定的损失 ，

（三 ） 对母公 司股 东 查 阅权＃
？

张障碍的驳斥但是Ｃ公司的收益远远大于甲 的损失 。 这也符合了

首先 ， 对于查阅权扩张没有必要的说法 ， 只能卡尔 －希克斯效率 ， 但是却不符合正义的要求 ， 我们

说明理论上的合理性 ， 却忽略了公司中的真实问不能以
“

效率
”

的存在否认
“

正义
”

的价值 。 当然
，
在

题 。 事实上传统的制度在母子公司架构下对母公司具体制度设计上 ，
也会考虑一个查阅边界问题 ，

不

股东保护作用非常有限 ，
母公司股东对于子公司的会为了追求终极正义而完全不顾效率 。

不法行为难以知情 。 合并财务报表也只是在对纳人ｕ４ｍ瓜 八 －
１
抓 户 太 ，初 ＞

合瓶画企业的个别赚数据进行加总的基础＋ 、 我 口母 ａ 司版 东查 门权

上 ， 结合其它相关资料 ， 在合并工作底稿上通过编＆

制抵销分录将企业集 团内部交易的影响予以抵销从美国判例法处理股东查阅权扩张的方式来

之后形成Ｍ
。

一

方面合并财务报表并不能真实细致看 ， 严格遵守传统的股东查阅规定已经不能适应

地向母公司股东反映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 另一方面现代 “立体公司
， ，

的治理需要 。

“

同
一

主体说
， ，

和
“

控

合并财务报表对于子公司与其它关联公司 的交易制支配说
”

在适用上不容易区分 ，
而且这两种处理

在现有 的会计规则下也没有精确地体现 。 所以依靠问题的思考路径建立在
“

法人人格否认
， ，

理论上 的

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查 阅并不能让母公司股东真正做法有待商榷 。 首先 ， 人格否认理论核心作用在

地了解子公司的情况 。于否定股东 的有限责任 ， 需要衡量的因素多而复

其次 ， 股东有没有参与经营管理的想法是很难杂 ， 就像通常被称为
“

揭开法人面纱
’ ’

那样本身就像

衡量的 ， 即便是现在的股东选择不参与经营管理 ， 罩在面纱之中 ， 其构成要件模糊不清Ｗ ， 把此理论

但是并不代表他同意选择的 内容 ，
就好比我们雨天作为查阅权扩张的基础会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统

一

。

不 出 门 ， 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出 门的愿望 ， 只不过现其次 ， 对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文件的认定与否定

实的条件约束了我们的主观选择 。 相对于股东也是股东有限责任存在着质的差异 ： 前者在于股东和母
一

样 ，

“

用手投票
”

成本过高的时候只能选择
“

用脚公司利益之维护 ， 后者在于追究母公司责任从而维

投票
”

。 当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交易成本足够低的参护子公司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 第三 ， 查阅权具有

与经营方式
，
现状就会改变 。 即便是现有制度下 ，有很高的时效性

，
对于是否准许扩张查阅的标准应该

限责任公司 由于其人合性 ，
股东参与经营也属于常简单明确 ， 避免妨碍查阅所欲实现之合理 目的 。 特

态 ， 另外在股份有限公司 中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 ， 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的规定虽然也存在
一定局限

理性的冷漠也不再是唯
一

的信条 。 最重要的是我们性 ，
但是在查阅权判断标准上还是要比

“

同
一主体

不能以人愿意不愿意行使权利作为是否授予权利说
”

和
“

控制支配说
’ ’

更为进步 ， 抛弃了复杂的人格

的标准 ， 权利的赋予背后并非完全是功利的需要还否认分析 ， 让母公司利用
“

实际控制力
，
，

要求子公司

有正义的 内涵 。 即使只有小部分母公司股东愿意行提供文件记录 ， 这也反映了子公司独立人格的薄

使对子公司 的查阅行为 ，
内在的预防和威慑价值也弱 ，

以此作为要件 ，
至少可以降低

“

破坏法人独立

可以极大地提高公司 的治理能力 ， 减少损害母公司性的罪恶感
”

。

股东利益的行为 。（

一

） 母公 司股 东查 阅权扩张的主体

第三 ， 笔者认为在我 国引进并构建母公司股东查阅主体具备公司股东身份 ， 关于这一点不论

查阅权扩张制度的时候 ，
并不一定以否认子公司独在传统查阅权上还是查阅权扩张上 ， 法律规定基本

立性为基础 ， 只是在
一定条件下将母公司的权利转没有什么不同 。 不同点在于对股东持股要求上 ， 美

由母公司股东来行使 。 虽然这
一制度会产生一定的国特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对母公司股东没有持股

成本 ， 但是这是一种
“

正义的成本
”

， 公司法法律制数量和期限的限制 ， 日 本２００５年 《公司法 》要求必

度的设计并不是只有
“

效率
”

这一个考量因素 。 举一 须持有 ３％以上的股份或者表决权的股东才能申请

个例子来说明正义和效率问题 ，
股东甲 出资 １〇〇万查阅子公司的文件记录 （章程另有约定的除外 ， 但

成立Ａ公司 ， 雇佣乙管理经营公司 ，
乙以效率需要是章程约定不得高于３％ ） 。我国《公司法 》出于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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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理念对股东查阅权和美 国
一

样没有特殊限（二 ） 母公司股 东查 阅权扩张的主观要件

制
？

。 在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上是采用美国的单查阅公司文件如果缺乏合理的 目的 ， 查阅权的

独股东权还是 日本的少数股东权存在不同认识 ， 有行使将会严重损害正常的商业秩序 。 对合理 目 的的

学者认为基于股权平等原则任何对持股比例的限判断是股东知情权的前提 ，
即便是和管理层的利益

制都缺乏合理性
？

。 日本在这方面由 于允许股东在相冲突 ， 只要符合正当信息需求
， 就应该认定满足

章程中 自 由 约定 ，
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封闭公司的股合理的 目 的Ｍ

。 合理 目的是
一

个主观标准 ， 对这
一

东查阅权走向单独股东权 ， 公众公司则是走向少数标准的判断最终还是落脚在对客观事实的认定上 ，

股东权 ， 这种区分的走势也是利益冲突下的抉择 准确判断股东内心的 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 对有限责任因为
“

找一件正当 目 的的外衣对股东而言是
一件轻

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分别作不同的要求 。 因而易举的事情 。 根据美国判例 ， 股东查阅公司文

为查阅权的扩张事关子公司利益 ， 特别是在股份公件的
“

合理 目的
”

主要包括这些类型 ：
１ ．计算股票的

司 中 ， 秩序与安全的平衡至关重要 ， 采用少数股东真正价值 ；
２ ．查明公司利润下降和股权价值大幅度

权原则 比较可取 。 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 ，
因为其波动的原因 ；

３ ．调查公司高管是否违背忠实和注意

人合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 单独股东权并不会过多地义务 ；
４ ．提起派生诉讼前的资料收集Ｍ 。 笔者认为 ，

影响公司 的 日常运营 。 借鉴股东代表诉讼对股东的对于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问题 ， 母子公司 自身的

要求很重要 的考虑是母公司股东对子公司信息的复杂结构让查阅 目的的外在表现形式存在多样性 ，

查阅并不是 目的
，
只是

一个维护 自身利益的手段 ， 我们在借鉴美国正面列举的同时结合 日 本负面列

发现问题后需要与派生诉讼制度相联系 ， 借鉴派生举立法模式 ， 这样可以使法院处理大部分查阅权扩

诉讼对股东条件的要求有利于主体的
一

致性Ｗ
。张的案件时有

一

个明确的标准 。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另外 ， 母公司应该是子公司的控股股东 。 母公到查阅权本身的复杂性 ，
不管怎么列举都可能存在

司股东查阅权扩张的 目的是为 了让母公司股东知挂
一

漏万的情形 ， 所 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赋予法官

晓子公司 的信息 ， 这种信息必须关涉母公司股东对于
“

合理 目的
”

判断上的 自 由裁量权 ， 后期可以司

的重大利益 。 所以就需要母子公司之间存在着一 法解释的形式对法院审判的经验进行总结 。

种
“

亲密的关系
”

。 美 国判例法上查阅权扩张标准
一 （三 ） 母公 司股 东查阅权的客体

般以
“

同一主体说
”

或
“

控制 支配说
”

作为判断的标在查阅的对象范围上 ， 可以参照我国现有 《公

准 ，
特拉华州的判例表明即便母公司并不拥有子公司法 》的规定

，
区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

司
一

半以上 的股份 ， 只要存在事实上的
“

实际控制公司 。 有限责任公司查阅范围为公司章程 、 股东会

力
”

就可以认定母公司满足主体要件的要求 。 在我会议记录 、 董事会决议 、 监事会决议 、 财务会计报

国 ， 可以结合 《公司法 》第２ １６条对控股股东 、 实际告和公司会计账簿 。 股份有限公司查阅范围为公司

控制人和关联关系的规定认定符合条件的母公司 。 章程 、 股东名册 、 公司债券存根 、 股东大会会议记

子公司是否达到被母公司控制的程度 ， 还可以参照录 、 董事会会议记录 、 监事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 就是母公司可以参与到子公 报告
？

。 这是因为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的范围不

司经营活动中 ， 并对子公司的经营效益产生重大影能超越子公司股东的查阅范围 。 需要注意的是 ， 并

响
，
通常包括利用母公司 的权力影响子公司的商品非以上所有资料不加区别地均能查阅 ， 借鉴美国特

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 、 金融资产的管理 、 资产的购拉华州的规定 ， 母公司股东能够查阅的资料范围限

买和处置 、 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 ，
母公制在母公司实际 占有控制的子公司资料或者母公

司
一旦具备对子公司 的这些控制能力 ，

不论母公司司能够利用控制权要求子公司提供的资料 。 对于母

是否真正行使这些权力 ，
都应认定子公司在母公司公司利用控制权要求子公 司提供资料的情形还要

控制之下
？

。不能违反 当事人之间 已经存在的合同禁止条款并

① 虽然在查阅主体上没有过多限制 ， 但是在査阅的范 围上有所区分 ，
比如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查阅 、 复制公司章程 、

股东会会议记录 、 董事会会议决议 、 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外还可 以要求查阅公 司会计账簿 。 股份公司股东可以

査阅以上除了会计账簿以外的文件 ， 外加
一

个股东名册 。

？Ｓｅｅ Ｄｅｂｏ ｒａｈＡ ．Ｄｅｍｏｔｔ ， ＴｈｅＭ 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 ｆＣｏｎ ｔｒｏｌ

， １３Ｃｏｎｎ ．Ｊ ． Ｉｎｔ
’

ｌＬ ． ２３ ３
，
２ ５３ ， １ ９９９ ：３３ ．

③ 参见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３号一合并财务报表 》第７条 、 第 ９条 。

④ 参见 《公司法 》第３３条 、 第 ９７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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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子公司没有拒绝提供的法定理由 。 实际上在母公缺 ，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对查阅权扩张正当性的

司 占有控制子公司资料的时候 ，
也谈不上母公司股质疑 。

东查阅权的扩张 ， 因为这些文＃都在母公司 ， 按照（五 ） 引 入专家辅助人制度

一般的查阅权条件就可以 实现 。 真正的股东查阅前文提到查阅权
一

方面对时效的要求较高 ，
不

权扩张体现在母公司利用 自 己的
“

实际控制力
”

要宜让查阅权扩张程序拖延太久 ， 另一方面 ， 查阅客

求子公司提供资料的场合 ，
将

“

实际控制力
”

作为客体需要根据查阅 目的来确定 。 但是股东未必能够清

观标准体现了法律对于公司 自治的尊重 ， 避免司法楚哪些资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到了法院
， 法官也

过多地介人私人 自治的领域 。未必清楚具体哪部分资料对应股东的查阅 目 的 。 专

并非母公司能够利用
“

控制力
”

从子公司 获取家辅助人的引人也可以避免母子公司高管串通 ， 让

的资料 ， 母公司股东都能查阅 ， 要根据股东查阅 目子公司拒绝母公司请求误导法院得出母公司
“

实际

的来确定查阅的具体范围 ， 这一点在前文谈股东查控制力 ”不足的结论 。

阅权扩张的利益平衡时已经谈到 ， 此处不再赘述。例如 ，
母公司股东发现母公司从子公司购买货

（四 ） 母公司 股东查阅权的客观要件物的行为涉嫌不正 当交易 ， 有损母公司利益 。 该股

母公司股东查阅权扩张的场合应该限制在子东准备提起派生诉讼追究母公司管理者责任
，
从而

公司经营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 ， 因为一般情况下 欲查阅母子公司的账簿记录 。 很可能这个股东并不

子公司 的信息没有理由让股东 以外的人查询 ， 之所 具备专业会计知识 ， 他至少要面临这两个困难 ： 首

以存在母公司股东査阅权的扩张问题正是为 了解先是查阅客体上 ， 不知道哪些账簿记录与不正当交

决母子公司这
一形式的存在造成母公司股东利益易有关

；
其次是在查阅范围上 ， 不知道哪部分记录

保护不利的局面 。 所以只有子公司的事项对母公司能够精确地指向管理者的失职行为 。 如果忽略这两

股东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时候 ， 这种权利扩张才会个困难 ， 由着该股东查阅所有账簿记录 ，
商业秘密

更有价值 。 至于哪些属于对母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被泄露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

项 ，
我们可以参照《公司法 》第４３条 、

１ ２１条和 １ ８ １条管理层的不法行为很多都具有持续性的特点 ，

的规定 ， 对于子公司修改章程 、 增加或者减少注或者现在的损害是由过去行为引起 ， 更加凸显专家

册资本以及公司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辅助人在查阅权与实现合理 目的之间的重要性 。 特

式 ， 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子公司资产总拉华州 《普通公司法 》和 日本 《公司法 》均没有专

额百分之三十的事项赋予母公司股东查阅子公司家辅助人制度 ， 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在构建股东查阅

文件记录的权利 。权扩张制度的时候 ，
必须考虑到股东 自身的专业能

在查阅请求的提出方式上 ，
日本 《公司法 》要力

， 引入法律 、 会计等专业人员予以辅助 ， 协助股

求母公司股东直接向法院申请 ， 由法院裁判是否东实现查阅 目的 ， 同时限缩查阅范围 ，
顾全子公司

允许 。 笔者认为在判断股东査阅权的请求是否恰商业秘密的保护 。 另外 ， 对于法院缺乏相关专业人

当上 ， 公司管理层的经验要比法官丰富 。 只有股东员造成案件审理效率低下 ， 或者不熟悉公司账簿文

请求被公司拒绝后 ， 法院才应该进行介人 ，
否则法件的特点而难以把握查阅范围的问题 ， 笔者认为可

院的事前司法审查涉嫌过度干涉公司 自治的范畴 。 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考虑解决路径 ： 首先 ， 要求股

美国的特拉华州的做法值得借鉴 ， 由母公司股东向东根据其查阅 目 的和范围提供专家意见书
，
根据查

母公司提出请求 ，
如果母公司未实际 占有子公司文阅 目 的来确定专家费用承担问题 ， 如为了提起派生

件 ， 再由母公司利用 自 己的
“

实际控制力
”要求子公诉讼而查阅 ， 此乃为全体股东与公司利益 虑

司提供 。 这样安排的好处如下 ： 首先 ， 母公司 比子由公司负担 ， 若是纯粹为了个人利益 ， 由该股东 自

公司更容易确定哪些人是母公司股东 ； 其次 ，

“

实际己负担 。 其次 ， 法院可借鉴 《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

控制力
”

的限制能够兼顾子公司的利益 ； 再次 ， 母法鉴定管理规定 》 ， 优先考虑原被告双方意愿 ， 让

公司作为子公司 的主要股东 ， 可能已经基于其它双方共同选择双方均认可的专业机构 ， 双方达不成

方式 （包括以股东身份査阅子公司 的文件 ） 获取
一

致情况下 ， 法院从专业机构名单中随机选取 ， 由

子公司的文件记录 ， 母公司股东査阅更为方便
；
最该机构专业人员弥补法院专业性不足问题 ，

协助法

后
，
母公司如能利用

“

实际控制力
”

要求子公司提供院快速准确地做出判决 ， 从而促使法院工作的顺利

文件记录 ，
正好也表明 了子公司 自 身独立性的欠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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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结 语有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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